关于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33号建议的答复
惠兴鹏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明确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建议》已收悉。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一、明确消防安全监管职责

（一）小型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监管职责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规定和属地管理原则，乡（镇、街道）负责小型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监管职责，乡（镇、街道）应常态化组织村（居）委员会、消防工作站、公安派出所等力量对辖区内小型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排查，发现问题按场所类别抄送行业主管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规定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行业部门应当履行对所管单位消防安全监管责任，常态化对所管单位消防安全进行检查、督查，并按职责权限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查处。目前，省消安委已研发并推广使用黔小消消防安全综合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黔小消”app），“黔小消”app赋予乡（镇、街道）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、网格员三个层次排查权限，网格员可通过“黔小消”app开展小型经营性场所和自建房消防安全排查、复查，排查出风险隐患按等级自动推送给乡（镇、街道）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审核；“黔小消”app赋予教育、文旅、市场监管、商务、民政、城市综合执法、邮政管理、应急、工信、民宗、住建、银监、发改、交通、卫健、能源、供电等17个行业部门消防安全监管权限。行业部门可通过“黔小消”app对行管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排查和隐患问题推送。
（二）民宿（农家乐）消防安全监管职责。根据《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新业态新风险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黔安办〔2022〕11号）要求，明确“由由商务部门牵头负责民宿和农家乐的安全监管，指导督促经营者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消除安全隐患”。故我区民宿和农家乐消防安全主管部门是区工业与信息化局，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消防安全业务指导。
二、2023年工作开展情况

今年以来，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水城区按照“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、分级管理”原则多次部署安排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等场所消防安全排查，进一步压实乡（镇、街道）属地监管职责和行业部门监管职责。一是乡（镇、街道）属地监管责任落实情况。水城区28个乡（镇、街道）均已挂牌成立了乡级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消防工作站，组建了乡级开展消防工作组织机构，制定了乡级开展消防工作制度，把小型经营性场所和民宿（农家乐）纳入常态化监管，2023年1月至6月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发动消防工作站、基层派出所、村（居）网格员等133人使用黔小消app开展小场所监督检查17028家次，排查自建房253栋，开展消防安全“五进”活动宣传3.9万余人次，发放各类消防宣传资料4余万份，发送消防安全提示12万余条。二是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。今年以来，水城区将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等场所纳入部门“双随机”抽查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内容，截止目前，区文旅、住建、卫健、教育、消防等行业部门使用黔小消app开展小型经营性场所和民宿（农家乐）监督检查1472家；三是强化督查和指导。今年年初，区政府将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纳入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各部门年度目标任务，要求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各部门按照目标任务清单强化日常消防安全监管。按照区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我大队派出3名监督员和2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联片帮扶指导28个乡（镇、街道）和17个部门开展消防监督工作，帮助解决因难问题350条，区安委办、消安委办开展督导检查41次，下发工作通报5份，约谈乡（镇、街道）及生产经营单位11家次，各级各部门消防安全责任得到进一步压实。

三、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

近年来，根据省、市有关工作要求，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消防力量建设，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消防工作站、政府专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，水城区基层消防力量得到进一步夯实。一是乡镇消防工作站建设情况。我区28个乡（镇、街道）均挂牌成立了消防工作站，相关组织机构及制度已上墙，乡镇消防工作站现有工作人员52人。二是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情况。2019年以来，区政府结合全区乡镇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，先后在全区建成22支政府专职消防队，配发车辆和器材装备3400余件套，实现了消防应急救援力量在乡镇的全覆盖，形成“半小时”消防应急救援响应圈，提前完成水城区“十四五”及2035远景规划目标。三是微型消防站建设情况。水城区17个易地扶贫安置点、98家消防重点单位和具备条件的村（居）均按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，截止目前，水城区共建立微型消防站205个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强化政府推动，压实消防安全责任。消防安全涉及点多面广，强化政府推动是做好消防安全的基础。我区将继续发挥安委会、消安委会职能作用，增强对消防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、设施建设和督查考核，按照消防部门管好点，行业部门管好片，乡镇街道管好面部署要求，压实压紧各级各部门责任落实。切实将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落在实处。

（二）加大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。目前，我区部分小场所住人和重大风险自建房致灾风险很高，农村微型消防站、消火栓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。下一步，我区将采取业主自筹，政府补助等方式推动“三合一”自建房改造，监督对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日常监管，切实消除小型经营性场所、民宿（农家乐）消防安全隐患。并将农村微型消防站、消火栓建设纳入乡（镇、街道）年度目标任务，督促乡（镇、街道）加大对消火栓建设力度，确保所有集镇周边建设室外消火栓，满足日常消防取补水需要；鼓励有条件的村居和企业建设微型消防站，加大对微型消防站人员培训及调度，提升微型消防站人员处置初期火灾应急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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